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 
1.1 本次招标抽查基本情况： 
A包：双随机抽查企业189 户 
B包：双随机抽查企业189 户 
C包：双随机抽查企业189 户 
D包：双随机抽查企业189 户 
E包：双随机抽查企业189 户
1.2 抽查事项： 
依照《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意见》（豫市监〔2019〕254号）确定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本次抽查事项为： 
（一）登记事项检查： 
1.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3.经营（驻在）期限的检查； 

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的检查； 

5.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检查； 

6.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 

7.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8.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 

（二） 公示信息检查：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三）直销行为检查： 

重大变更、直销员报酬支付、信息报备和披露的情况的检查。 

（四）野生动物市场交易行为检查： 

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 

（五） 广告行为检查： 

1.广告发布登记情况的检查； 

2.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的检查；

3.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查

（六）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1.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2.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使用行为的检查； 
3.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七）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商标代理行为的检查
二、服务要求 
1、供应商须按照响应文件的承诺，在人员组织、配合服务、完成时间等方面严格履行职责。采购人将不定期对供应商进行检查，对不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委托审计业务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资格，收回业务，另行安排。
2、服务地点为采购单位指定地点。供应商应充分了解位置、场地情况、交通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服务情况而导致的费用或工作时间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 

3、供应商应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审计业务，出具的结果文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4、供应商应积极配合业主完成上级部门要求的抽查企业检查内容，具体服务内容安排由采购人确定。

5、供应商对每家企业的检查工作必须有实质性的结果，该结果必须由被检查企业确认。若该企业无法取得联系，或不能提供审计所需材料，供应商须向业主提供证明资料。
6、供应商应积极配合业主单位“双随机、一公开”部门联合抽查工作。
